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首届文化周规程

一、文化周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

承办单位：南宁市国土资源局

协办单位：南宁市演出公司
二、比赛日期、地点：
2010年6月25日至27日在南宁市举行

三、文化周活动项目：
（一）文艺汇演（第三届职工文艺汇演）

（二）演讲比赛（第一届职工演讲比赛）

（三）书画比赛（第二届职工书画比赛）

（四）摄影比赛（第二届职工书画摄影比赛）

四、活动项目比赛地点及承办单位

（一）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首届文化周活动开幕式暨国土资源系统第三届职工文艺汇演在南宁市人民会堂举行。

（二）演讲比赛在南宁市国土资源局三楼会议厅举行。

（三）书画、摄影展览25日在南宁市民族广场展出，26日书画、摄影展览设在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新办公楼。

（四）南宁市国土资源局负责承办：文艺汇演、演讲比赛。

（五）厅机关党委、厅宣传中心负责承办：书画、摄影比赛。

四、文化周参加单位

（一）参加单位：

1、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机关、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机关、自治区测绘局机关、自治区海洋局机关。

2、各市国土资源局、沿海三市海洋局。
3、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自治区测绘局直属单位。

（二）代表团人员设置：

团部人员：团长1人，副团长1－2人，联络员1人，工作人员2人，演员约干人。

五、 参加文化周人员资格、要求：

（一）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自治区测绘局直属单位参加比赛的，经主管厅、局同意后，可以用本单位的名义报名参加。

（二）参赛人员必须是本系统2009年12月31日前在职或聘用合同制职工。严禁冒名顶替，弄虚作假，如发现有作假者，将取消参赛及获奖资格。

（三）参赛人员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工作证，各参赛单位还必须备一份在编职工名册，以备资格审查。比赛期间未带证件者，将视为弃权。

（四）参赛节目的角色需要由儿童扮演的，扮演者必须是本系统职工子女。

（五）参赛报名以市局、直属单位为单位报送《参加全区国土资源系统首届文化周活动人员名单》（一个项目填写一个表），参赛人员须经单位主要领导、纪检组长（纪委书记）和人事部门审核签字，加盖单位公章。个人参赛者，需到单位报名统一报送。

（六）报送参赛人员表格，要以电子打印件和电子邮件形式分别报送。参赛个人需报送1寸免冠照片（电子版）。

六、参赛作品要求

（一）文艺汇演作品

1．参加大合唱的单位，必须演唱两首歌曲，曲目范围为中宣部推荐的“爱国歌曲大家唱”100首、其它优秀歌曲和自己创作的反映国土资源内容的歌曲；每首歌曲演唱时间不得超过6分钟；参加合唱团的人数，每队60至100人（不含领唱、指挥、伴奏人员）；根据需要，各参赛队可以聘请合唱团指挥1名，但领唱必须是本单位职工，被聘请的指挥只能代表一个参赛队参加比赛，不能代表多队参赛；参赛队可以聘请伴奏乐队，需要播放录音伴奏带、光碟的，由参赛单位提供录音资料并派专人协助播放。要填报《大合唱报名登记表》，并在歌名栏下方加填写1至2首备选歌曲，如发现多个单位选唱曲目重复时，由组委会协调在备选歌曲中另选歌曲。

2．各参赛单位要有两个节目（戏剧、小品、曲艺、歌舞、声乐类）参加汇演，其中必须有一个自创节目，一个集体节目（参演人数必须3人以上）；参赛节目表演时间限定在5至10分钟（超时则扣分）；表演形式、方法不限。

（二）演讲比赛作品及要求

1．演讲主题：国土精神
2．演讲内容：演讲内容要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实际,紧扣主题，健康向上，题材新颖，事迹典型，说明力强。
3．演讲题目：由参赛单位自定。
4．比赛规则：各单位选送1-2个节目参赛；每位上场选手须脱稿演讲，时间为5-10分钟，超时则扣分。
（三）书画、摄影作品
1.书画摄影比赛的种类为摄影、书法、绘画（中国画）。

2.书画作品尺寸规格要求为不大于4尺（135cm×68cm），不小于4尺3开（68cm×45cm），横竖不限，需用宣纸。

3.摄影作品可用胶片或数码相片。单幅与组照幅数不限，彩色黑白均可。单幅规格为10英吋（边长25cm），长幅照片的高度应不低于8英吋（20cm），组照为5R扩印片，8幅以内。电脑制作的照片谢绝参展。参展的摄影作品不得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肖像权，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问题由作者自行负责。

4.书画类作品每人限送2幅，摄影类限送10张，组照限送5幅。摄影作品背面要贴上参赛登记表，标明作品标题、拍摄时间、地点，作者单位、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书画类用铅笔在作品背面右上角注明作者姓名、所在单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及邮编，附参赛登记表。

5.2009年国土资源系统摄影展和离退休人员书画展获奖作品不再参与本次比赛。

6.组委会享有永久免费使用参赛者作品的权利，在使用过程中尊重参赛者的署名权。

7.截稿时间为2010年5月30日，作品原则上以单位集体报送为主，也可以个人单独投送。以邮寄方式投稿的，投稿时间以挂号快件信封邮戳日期为准。

8.参赛者须确保对参赛作品享有著作权。若有第三方对作品中所反映的人、物提出权利方面的异议，参赛者本人应对作品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负全部相关责任。

9.评委会的决定视为最终决定，不接受任何申诉。
10．参赛的摄影作品不装裱，待作品评选出来后，统一调底装裱。

11．书画作品，报送人或单位需要装裱后统一报送，展览结束后作品统一退回各单位或个人。

七、评委及评分要求

（一）担任本届文艺汇演、演讲比赛的评委，将由活动组委会聘请自治区级以上专家组成评审团，采取当场亮分方式。

（二）文艺汇演、演讲比赛一次性进行，不再分初赛和决赛两阶段。获奖等级按评分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排序决定。

（三）书画、摄影作品评委将聘请自治区级书画、摄影界专家担当评委。

八、比赛顺序安排

（一）文艺汇演、演讲比赛的出场顺序，按照抽签号进行排序。

（二）文艺汇演、演讲比赛抽签由组委会文艺汇演组、演讲组负责。

九、名次及奖励

文艺汇演、演讲比赛、书画、摄影比赛分别设立一、二、三等奖、优秀奖，摄影作品单设入围奖。具体奖励名次、金额另行发文。

十、食宿及经费

首届文化周活动期间，各代表团的食宿统一安排，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十一、有关事项

（一）举办广西国土资源系统首届文化周活动，是推进国土资源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完成。要按照“团结、热烈、有序、向上”的要求，抓好文化周的各项工作。要以活动为抓手，树立国土资源新形象。
（二）2010年6月24日上午8：00在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新办公楼召开各代表团联席会议，请各代表团团长、联络员参加，会议重要，不再另行通知。

（三）文化周将举行开幕式、闭幕式：

1.开幕式：定于6月25日晚上8：30时在南宁市人民会堂举行； 

2.闭幕式：定于6月27日晚上在南宁市人民会堂举行，并进行颁奖典礼。

十二、本规程的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

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首届文化周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二○一○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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